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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對臺推出「26條」政策簡析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韶主稿 

 

中共推出「26條」政策背景為中共「四中全會」強調「國家治理能

力」，各部門繼而推出政策以「有所作為」；臺美關係更加緊密，提

出「26條」與美抗衡，另亦有對我介選效果。 

「26 條」作為中共對臺政策中的「軟的一手」，其效果「利中多於

惠臺」，對根留臺灣的人跟企業沒有幫助，企對臺進行「去代理人」

和「去政府化」。 

 

中共國臺辦日前新推的「26 條」措施，宣稱深入貫徹落實習近

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和中共 19

屆「四中全會」精神，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保障臺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此一政策提出時機，也

正值臺灣選戰日趨白熱化階段，隨即引發臺灣輿論與朝野的討論與回

應。 

 

（一）中共「26條措施」概述與政策背景 

中共新推出的「26 條」包括臺資企業可同等參與中國重大技術

裝備、5G、循環經濟（資源回收）、民航、主題公園、新型金融組織

等投資建設，同等享受融資、貿易救濟、出口信用保險、進出口便利、

標準制訂等政策，支持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示範點建設等共13條。

其餘 13 條則是涉及為臺灣民眾提供同等待遇，包括在領事保護、農

業合作、交通出行、通訊資費、購房資格、文化體育、職稱評審、分

類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中共此時提出所謂「惠臺」措施受三大事件影響，第一，中共才

剛召開完第 19 屆「四中全會」，並強調要「全面治理」，這也包含

臺港澳的部分，因此決議政治方向後，就開始推行政策；第二則是美

國參、眾議院通過「臺北法案」，讓臺美關係更加緊密，中國則是要

與其針鋒相對；最後，則是企釋出利多措施，影響我民眾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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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屆「四中全會」決議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既然

黨已經做出了政治宣示，政府部門必然要在美中經貿戰、臺北法案與

介選等幾個指標議題上「有所作為」。 

美中經貿戰使得中國經濟面臨停滯與衰退的困境，資本、技術與

人才的缺口為主要關鍵變數，如何在政治上止住臺商的出走潮，同時

透過代理人吸納臺籍企業的生產能量，便成為中共當務之急。此外，

美國國會通過「臺北法案」已是既成事實，此一法案可視為集「臺灣

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與「臺灣保證法」於一成的具體政策，

除了強化臺美實質關係外，也讓臺灣在經濟、外交與安全議題上與美

國印太戰略直接接軌。 

 

（二）中共「26條」效果「利中多於惠臺」 

就性質觀察「26 條」大部分延續此前推出的「31 條」，屬於擴

張型的措施，目標明確也更具體，包括談及發展 5G 產業技術創新，

以及金融相關措施辦法，這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當前臺商赴陸投資

呈現逐年減少趨勢，臺商轉向東南亞或是回臺發展，這些措施給予臺

商更多救濟，讓臺商有意願留在中國投資，進一步把臺商資金留在中

國，促進其內需發展，「利中多於惠臺」則是客觀事實。 

平心而論，中共對臺 31項措施跟「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最大的不同，在於當初ECFA還會考慮留在臺灣的中小企業，

可是中共對臺 31 項措施對留在臺灣的任何人跟企業沒有幫助，必須

是在中國內部的行為與身分，才會得到利益，該做法就是拉攏對中國

夢有信心的青年與基層，利用民主國家無法規範人民行為的特性，繞

過民進黨政府，進行「去代理人」和「去政府化」。當下的「26條」

更符合同樣的邏輯。 

深入觀察，「26 條」其實體現「十九大」以來中共對臺政策的

整體戰略規劃，其政策脈絡與出手都存在可預期的週期性。直言之，

「軟硬兼施」與「和戰兩手」是統戰攻勢基本的內容，如果說「十九

大」報告與年初習五點講話標誌「硬的一手」與政治高度，去年的「31

項惠臺措施」與當下的「26條措施」就是「軟的一手」與戰術執行。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414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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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夢」、「新時代」與「奪取社

會主義現代化」等意識形態論述，直接把兩岸關係鑲嵌在中國崛起與

大國賽局大棋盤當中，時間期程就設定在「兩個一百年」之間。這意

味北京已經揚棄「寄希望臺灣人民」、「放權讓利」與「入島入戶入

心」的策略，取而代之則是「單邊主義」與「片面化」的思維；亦即

「寄希望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出路。 

由於前述的政治宣示都有意圖改變現狀的動機，自然引發國際社

會與臺灣輿論的反彈，為了在實際政策面進行可執行的規劃，並讓各

類的臺灣代理人與紅色媒體進行議題操作，分別又提出了「31 項惠

臺措施」或「26 條」措施作為胡蘿蔔式的誘因，其邏輯不外是「國

民待遇原則」與「走進來、引出去」的統戰作為，目的透過片面化的

經濟優惠與交流便利性，直接矮化臺灣的主權地位，並弱化民進黨政

府在兩岸關係中的治理能力。 

直白說，這些戰術作為大抵也符合對臺三戰的內涵：在法律層面

挑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適法性，在輿論上創造中國崛起的和平

繁榮假象，在心理上營造「發大財」或「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

切」為核心價值的錯誤認知。最後，中共對我進行經濟統戰，政府不

能只做政治性呼籲，高端產業有群聚效應，要避免核心產業生產鏈被

帶走，政府須完善臺灣投資環境，推出吸引臺商回流或留在臺灣的完

整政策說帖。 


